


科技成果转化对外投资流程说明
编号 步骤名称 主责部门/岗位 步骤描述 输出文档

1 组织论证 资产经营公司
对投资事宜是否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进行审核。组织相关部门、单位
及业务专家组成论证小组，对可行性报告进行论证。

《论证报告》

2 提交申请 资产经营公司 提交申请及可行性报告（投资意向，投资形式，投资方案，预期收益等）。
《申请报告》《可
行性报告》

3 审核 公司董事会

申报对外投资事项应当提供下列资料：申请报告；拟投资事项可行性论证报告；拟设立

经济实体章程（应含会计核算方式、利润分配方式以及其他财政要求）；拟合作方联合
草签的意向书、协议书或合同书；拟投资资产的价值凭证、产权证明等资料复印件（加

盖单位公章，注明与原件一致）；本单位决定对外投资的会议决议或会议纪要；本单位
上年度财务报表；本单位事业法人证书、财政部门核发的《国有资产产权登记证》复印

件（加盖单位公章，注明与原件一致）；拟合作方有效法人证书或营业执照、个人身份
证复印件（加盖单位公章、签名，注明与原件一致）；其他需要提交的资料。对申报资

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、拟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及合法性、拟投资方式的科学性、拟投资资
产来源的合规性等进行核查。

4 审核 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
以集体论证方式，对申报资料的完整性和真实性、拟投资项目的可行性及合法性
、拟投资方式的科学性、拟投资资产来源的合规性等进行核查。

5 资产评估 评估机构
以科技成果转化对外投资，需由评估机构对相应资产进行评估，出具资产评估报
告。

《资产评估报告》

6 审批 校长办公会/党委会 对对外投资事宜进行审批并出具意见。 《会议纪要》

7 办理 资产经营公司 申请办理工商登记、财务处理等相关事宜。


